
关于农银汇理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

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国信证券代理销售农银汇理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基金业务联系人 齐晓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通讯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６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０１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有无开通网上认购 有

有无开通网上委托 有

有无开通电话认购 有

有无开通电话委托 有

开通地区

４８

个城市：北京， 长春， 长沙， 成都， 大连， 东莞， 佛山， 福州， 广州，

哈尔滨， 海口， 杭州， 合肥， 呼和浩特， 惠阳， 济南， 昆明， 兰州， 绵

阳， 南昌， 南京， 南宁， 南通， 宁波， 青岛， 山西， 上海， 绍兴， 深

圳， 沈阳， 石家庄， 天津， 温州， 乌鲁木齐， 无锡， 武汉， 西安， 厦

门， 萧山， 烟台， 延安， 宜宾， 宜昌， 义乌， 肇庆， 郑州， 重庆， 珠海

开通网点数量

６９

个营业网点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９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

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１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１７．６０％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计皓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浙江凯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为

４１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温慧律师、臧欣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

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３

，

８１２

，

７３５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３

，

８１２

，

７３５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６７

，

６２５

，

４７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

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

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分红前 分红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３９

，

０２３

，

４３７ ７８

，

０４６

，

８７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１９４

，

７８９

，

２９８ ３８９

，

５７８

，

５９６

合计

２３３

，

８１２

，

７３５ ４６７

，

６２５

，

４７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６７

，

６２５

，

４７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９８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１００８

号

咨询联系人：田智强、易国华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８－８１２８６８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８－８１２３７１７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关于增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数

米”）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杭州数米开通销售、转换及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如下：

一、本次开通基金代销、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

通代销

是否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

业务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前端） 是 是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是 是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是 是

４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１８０００８

Ｂ

级：

１８０００９

是 是

５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是 是

６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是 是

７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３００１

是 是

８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是 是

９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是 是

１０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是 是

１１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是 是

１２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Ｃ

类：

１８００２６

是 是

１３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是 是

１４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Ｃ

类：

１８００３０

是 是

１５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是 是

１６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１８００３３

是 是

注：杭州数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

１００

元。

二、本次在杭州数米开通下表中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１８０００８

、

Ｂ

级：

１８０００９

５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６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７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８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１２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１３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

Ｃ

类：

１８００３０

１４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１５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１８００３３

１１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

Ｃ

类：

１８００２６

９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１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三、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杭州数米的在线基

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３

、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杭州数米的在线基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申购或定期

定额投资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若折扣后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注：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申购费率

６

折起优惠，若折

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９％

，则按

０．９％

执行；若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９％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联系人：周嬿旻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２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与

Ｂ

级不支持相互转换，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与

Ｃ

类不支持相互转换，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与

Ｃ

类不支持相互转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 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

Ｈ

股发行网上预览资料集

（更新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现正在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

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的工作。因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

外投资者 （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等）。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

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向本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４４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５４７

，

５１２

，

８０５

股境外上市

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７１

，

４１４

，

７１４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于香港联

交所主板上市。该申请已经取得香港联交所的原则性批准。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４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

Ｈ

股发行的网

上预览资料集，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前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

Ｈ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集

（更新稿）。该预览资料集为本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

／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要求而刊发，刊发目

的仅为便利于上市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向符合认购条件的投资者同步发布资料。该预览资料集根据香港联交

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准备，其包含的部分内容可能与本公司先前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准备或者刊发的相关文件

存在一定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该招股说明书中所包含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师报告，境内投资

者应当参阅本公司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信息和公告。同时，该预览资料集

为草拟本，其内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亦可能会作出重大变动。鉴于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应

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等），本公司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制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本次

Ｈ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

料集（更新稿）全文，但为了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

Ｈ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集（更新稿）披露的本次发

行上市及本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特作此告知。

有关本次

Ｈ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集（更新稿）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午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以下网址

进行查看：

中文：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ｒｅｐｏｒｔｓ／ｐｒｅｌｉｓｔ／ｗｐｉｐ＿ｃｏ＿ｌｉｓｔ＿ｃ．ｈｔｍ

英文：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ｒｅｐｏｒｔｓ／ｐｒｅｌｉｓｔ／ｗｐｉｐ＿ｃｏ＿ｌｉｓｔ．ｈｔｍ

本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等披露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

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

要约邀请。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临

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

要，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

要，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３４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

行

３

，

１８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０．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５

，

５４９．２０

万

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３

，

５３９．２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募集净额已使用人民币

４１

，

４７７．６９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２２

，

０６１．５１

万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２６．０４

万元（含专户利息收入

９１５．７３

万元和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投入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款合计

４８．８０

万元并扣除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方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发展”）进行增资，再由产业发展分别向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药”）进行增资，增资资金将分别用于实施重

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和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此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长征”）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实施

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２０１１

年，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安排，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的委托贷

款已转为对复星长征的增资款。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相关进展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万邦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９

，

１６９．３４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１７

，

９７７．６６

万

元，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

１４

，

６８５．９３

万元（含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

５

万元、利息收入

７０３．２７

万

元并扣除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为适应胰岛素市场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资源，并实

现募投项目的效益最大化，公司同意江苏万邦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胰

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 预计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桂林南药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４

，

８７０．７８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４

，

０８８．０２

万

元，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

２

，

２９９．０４

万元（含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

４３．８０

万元、利息收入

１６７．２２

万元并扣除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由于桂林南药的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

中的注射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国家新版

ＧＭＰ

标准出台较晚、公司需按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不断优化设计生

产线的因素影响，除注射剂项目外其他项目建设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仍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注射剂项目施工

进度延后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复星长征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４３７．５７

万元（含利息收入

４．１７

万元），募集资金

已全部使用。复星长征“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施工并验收，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已销户。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鉴于当前国内胰岛素市场结构的变化，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

剂）项目”，新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７６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其余投资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９

万元由本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自筹。 由于新投资项目与原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相同，本

次募集资金投向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变更金额占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９．７３％

。

四、前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定期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再次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４４％

，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已

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全部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分别剩余人民币

１４

，

６８５．９３

万元和

２

，

２９９．０４

万元，另分别有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

药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全部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

要，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再次提请董事会批准其分别使用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４４％

，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同意了上述事项。

公司承诺将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

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五、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

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

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承诺将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

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

合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同意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七、公司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

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

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

净额的

１０％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明确意见，因此，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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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开市起复牌。

2012

年

10

月

14

日，某媒体刊登了标题为《美特斯邦威做账秘密

--

这是一个如何神奇消化存货粉饰漂亮报

表的局》的报道，报道中对公司存货消化和财务做账等方面提出质疑，并认定公司

"

粉饰漂亮报表

"

、

"

涉嫌财

务造假

"

。公司关注到上述报道，经核查，该报道严重不实，现就具体情况澄清如下：

一、报道所述事项及公司对实际情况的说明：

1

、 关于加盟商库存及经营情况的说明

公司历来坚持直营与加盟共同发展的渠道策略，截至

2012

年

6

月末，加盟店铺数量为

3817

家，占总店铺数

74%

，公司

2012

年上半年加盟批发销售收入为

22.4

亿元，占总销售收入

49.2%

，同比增长

20%

，低于去年同期。

对比去年同期，加盟批发的销售收入占比下降了

0.57

个百分点。

根据公司的加盟管理政策，公司与加盟商共同沟通，根据客观的市场容量、加盟商的发展计划及市场情

况的预估制定每一商品季的订货预算，在实际执行时，加盟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预定货品，在季前以签署《期

货预订合同》的方式确认一次性买断（不予退货）的期货产品，在季中根据实际销售情况通过现货补单向公司

购买当季货品。对于加盟商的预定数量及现货补单公司只提供建议并无强制性的规定，由加盟商根据自身经

营情况所确定的。今年上半年加盟批发销售收入占比下降，体现出宏观经济形势对加盟商信心及市场预期的

影响，个别媒体所指公司向加盟渠道大量

"

压货

"

并非事实。

同时，据公司内部管理资料显示，整体上看近年来加盟商存货水平低于公司直营渠道的存货水平；特别

是今年以来加盟商的零售销售收入增长高于加盟商的进货增长，加盟商资金回笼情况健康，整体盈利能力良

好；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加盟商应收账款减少

4.5

亿元，较去年末下降

51%

，也充分说明了加盟渠道存

货管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下行压力，鉴于此，公司针对加盟市场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扶持

措施，包括降低折率、订货返点、店铺形象升级补贴等。公司在订货会的模式上鼓励加盟商自由订货，控制期

货规模，加大现货订货比例，一方面提高产品的快速时尚反应速度，另一方面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有效规

避市场风险。

2

、 关于货品预先配发的经营模式和会计账务处理

个别报道中将

"

华丽报表的诞生

"

原因归结为预先配发，并认定公司进行

"

虚拟出库

"

、

"

涉嫌财务造假。

"

实际情况是：服装行业由于零售季和配发季不匹配，为了满足销售所需，在零售周期到来前公司根据加

盟商期货预订合同进行产品预配是本行业基本的运营模式， 也是本公司十几年经营运作中经过检验的成熟

运作模式。个别报道模糊了服装行业的基本运营模式，仅以公司进行预先配发便推测公司

"

涉嫌财务造假

"

是

极其不负责任的歪曲言论，尤其是该报道宣称公司为了

"

粉饰

"2012

年业绩，将

2013

年货品提前发给加盟商，

认为

"

真实情况是，这批货仍压在仓库，并没有发到加盟商手中

"

。事实上，

2013

年首期货品尚未入库，根本不

可能进行

ERP

出库和确认收入，更不可能存在所谓

"

粉饰漂亮报表的局

"

。

须说明的是，对于加盟货品配发的业务流程及账务处理，公司有严格的内控制度，根据期货订货合同，业

务部门录入的销售数据经

ERP

系统自动审核判断，出库后取得相应单据，才能传递到财务再次审核及账务处

理，最后财务才能确认收入。以上基本控制流程使得业务和财务相互监督，财务部门不可能单方面录入虚假

收入数据。报道中所指公司财务在系统中虚构收入是对公司配发流程的有意歪曲，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同时，本公司已经依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制定了收入确认原则，并在历年的财务报

告中进行了公开披露。在此，公司对相关收入确认原则再次说明如下：

"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并不再对该商品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和实施有效控制，且相关的已发

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确认为收入的实现。

"

公司对加盟商具体的销售收入确认原则为向加盟

商发出货物时确认销售收入，出库单据公司均留存备查，不存在货物未出库或

"

虚拟出库

"

即确认收入的情

况。公司历来严格遵守上述收入确认原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在历年的审计工作中按照审计准则对公司

的账务报表进行了严格的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此，个别报道所指

"

财务造假

"

完全与事实不符。

3

、 关于存货变动的情况

个别报道将今年上半年公司存货下降

8

亿元的原因归结为向加盟商压货及向关联方爱裳邦购的销售交

易，并援引了

"

美邦内部甚至有传言说，美邦的存货有

7-8

个亿卖给了爱裳邦购

"

等显著违背事实的传言。

实际情况是：

2011

年以来公司一直对生产规模控制力度较大，并通过直营渠道新老品融合销售、在加盟

渠道加大优惠力度鼓励加盟商自愿提货，同时开设直营和加盟特卖渠道、加大网络营销等措施，上述情况使

得公司存货增长在

2011

年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存货结构逐季趋向优化和健康。

2012

年上半年公司直营终端零售体系保持了

22%

的增长，为有效降低存货规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

为了控制存货规模，新品采购同比下降

29%

。截至

2012

年

6

月末存货较年初下降

8

亿元，其中：老品销售带来库

存减少

10

亿元，新品仅增加

2

亿元（新品生产入库

16

亿元，销售出库

14

亿元）。以上策略的有效实施，使企业在

有效控制库存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新品毛利率及充足的经营性净现金流。 上述情况公司已经在各期定期报

告中做了充分的说明。

个别报道假借所谓核心知情人士之口，

"

证实

2012

年上半年美邦服饰

8

亿库存的消化，涉嫌虚假销售和人

为调节收入

"

是十分荒谬的。

4

、 关于关联交易的影响

个别报道同时援引了

"

美邦内部甚至有传言说，美邦的存货有

7-8

个亿卖给了爱裳邦购

"

等显著违背事实

的传言，以说明公司是

"

自欺欺人处理存货

"

。

实际情况是：今年上半年公司向爱裳邦购销售货品总额为

3.2

亿元，对其他关联方销售货品金额合计为

0.7

亿元，上述对关联方销售总额为

3.9

亿元，其对应的存货减少额约

2

亿元，占公司总销售成本约

8%

，对降低

公司存货规模的影响不大。同时，公司向爱裳邦购和部分关联方渠道销售商品均已预先通过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的严格审议，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并在公司

2012

年半年度

报告中对半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时、完整的进行了披露。截至

6

月末，公司应收关联方账款余额为

0.4

亿元，其

余货款均已结清。

5

、 关于人事变动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现有核心团队始终保持相对稳定，伴随着公司的不断成长，公司的人力资源日益丰富，学历优越且

年轻化，与公司所在的行业相匹配。据统计，公司董、监、高团队目前平均服务年限为

12

年左右，部门总经理及

以上（含）团队平均服务年限为

7

年左右。

公司一贯重视人才的发展与提升，构建起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入为辅的人才发展和干部培养机制。同

时，每年在人力成本投入方面保持行业内有竞争力的水平，且稳定持续提升。

随着企业管理不断规范及管理机制的升级，对于国际化、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近年来也陆续引

进了一批符合企业文化价值观、专业业务能力强、有着丰富国际化企业背景的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已经在

各自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此阶段出现少部分管理人员的流动也是正常的，也有个

别管理人员出于个人职业发展考虑选择了离开。自

2010

年以来，公司部门总经理级及以上（含）管理人员总数

始终稳定在

300

人左右，

2011

年离职率为

9.3%

，

2012

年至今为止离职率为

10.9%

，在服装零售行业内始终维持

着较为合理的水平。就报道提及的

40

位股权激励对象离职情况，其发生在

2010

年

10

月到

2012

年

9

月这两年期

间，平均每年离职率约

11%

，并无异常。上市以来，公司保持了较快的业绩增长，与人力资源结构的不断优化

也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个别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因为报表原因大批离开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目前的管

理团队专业能力强、构成合理、健康有序，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立场及公司对投资者的提醒

1

、公司上市几年以来，随市场环境变化，业绩一直有所波动，公司的报表真实反映了业绩的客观情况。今

年上半年在市场环境不佳的情况下，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公司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个别报道认定公

司报表

"

华丽

"

，进而妄断财务造假、虚假销售是毫无道理的。

2

、个别媒体通过堆砌来源不明的所谓

"

内幕

"

信息、对公司已经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毫无逻辑的推

测、大量引用不明人士的道听途说，假借他人之口对公司进行恶意诽谤和肆意贬损有违其基本的职业道德，

对于上述恶意损害公司名誉的行为，公司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3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中国货币网、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上海清算所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并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5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文

件精神和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对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

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公司正在对利润分配政策事宜进行进一步的

论证，并形成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为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了解投资者诉求，现就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等事项向投资者征求意见。本

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22

日，投资者可将意见通过以下途径以文字方式反馈至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冯育升、徐晓东

联系电话：（

0754

）

88805099

联系传真：（

0754

）

88801350

电子邮箱：

kaiser@vip.163.com

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2425/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3

号凯撒工业城

8

楼证券部

邮政编码：

515041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000585

股票简称：

*ST

东电 公告编号：

2012-023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

0

一二年度审计机构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批准，续

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城所

"

）和香港丁何关陈会计师行（以下简称

"

丁何关

陈

"

）分别担任公司二

0

一二年度境内和境外会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一、境内审计机构变动

近日公司收到鹏城所书面通知获悉，经鹏城所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国富浩华

"

）协商

一致，鹏城所与国富浩华合并。合并后，鹏城所全部从业人员和业务进入国富浩华，关于鹏城所与国富浩华

合并事项已获得财政部复函同意。

经公司核查，国富浩华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二箹一二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基于鹏城所业务主体资格发生变更和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 公司聘请的

二

0

一二年度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由

"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拟更换为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

"

，聘期自本公告日起至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

上述更换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境外审计机构变动

鉴于国富浩华属于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

,

获准从事

H

股公司审计业务的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

可以

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

H

股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香港交易所亦允许

H

股公司采用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取消了原来

A+H

股公司需要编制双重会计准则下两套财务报表的做法。

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获准从事

H

股公司审计业务是内地与香港基于会计审计准则等效相互认可的

制度安排

,

是深化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举措

,

有助于降低内地赴港上市公司交易成本。

基于上述考虑，公司董事会为有效降低公司信息披露成本，决定不再聘任境外会计审计机构。经公司

与丁何关陈友好协商，丁何关陈同意辞任境外会计审计机构。同时丁何关陈确认，并无任何有关辞任审计

师之事宜须知会本公司股东。

公司董事会确认，并无任何彼等认为有关审计师辞任之事宜须知会本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谨此对丁

何关陈于任内为公司所作之宝贵贡献及服务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9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

亏损

7900

万元左右。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公司

2011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38,529.90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磁性材料：销量和价格比去年均有一定幅度下降，新基地产能未完全释放。

2

、太阳能光伏产业：全球光伏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短期内形势严峻。

3

、

LED

蓝宝石衬底材料：公司

LED

蓝宝石衬底材料项目在如期建设过程中，截止目前尚未实现销售。

4

、控股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订单未能达到预期，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公告已经公司经营管理层确认，具体数据将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国通管业 证券代码：

600444

公告编号：

2012-034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巢湖第一塑料厂（以下简称

"

巢湖一塑

"

）

2012

年

6

月

20

日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以下简

称

"

合肥院

"

）签署《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248.5280

万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89%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该项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具

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2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国通管业

2012-022

号公告。

2012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抄送给国通管业的《关于安徽国通高新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2]943

号）文件，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将巢湖一塑所持股份公司

1248.5280

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以下简称合肥院）。

二、划转完成后，股份公司总股本仍为

10500

万股，其中：合肥院（

SS

）持有

1248.528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1.89%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SS

）持有

1199.736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1.43%

。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